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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浦

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浦慧联”）拟与吉林大学签订《共

建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合作研发协议--暨联合实验室课题开发技术服务合同》

（以下简称“《协议》”），共同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 “实

验室”），开展相关的前瞻性技术研究，并进行产学研合作。公司将自《协议》

生效起五年内，向实验室提供 1,000 万元的经费。

吉林大学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与吉林大学共建实验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

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 10月 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正乐、

丁志国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且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吉林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232040648

机构类型：事业单位

开办资金：156,847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希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吉林省长春市。学校

始建于 1946 年，1960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大学，1984 年成为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大学之一，1995 年首批通过国家教委“211 工程”审批，2001 年被列入“985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2004 年被批准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学校,2017 年入选

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哲学类、经济学

类、法学类、教育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管理学类学科高等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哲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

文学类、历史学类、理学类、工学类、医学类、管理学类学科研究生班、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

学术交流与科技法律政策咨询。

吉林大学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属于公

司关联方。

经核查，吉林大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浦慧联委托吉林大学就“人工智能+：AI 驱动的民生和

产业（通信产业、能源产业）领域深度融合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

相应的技术服务经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与吉林大学共同成立实验室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遵循

客观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 1：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吉林大学



（二）成立联合实验室

三方本着“真诚合作，讲究实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的原则，共同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三方共同努力，将联合实验室

建成集科研平台建设、产业技术研发与集成、人才培养、应用示范、成果转化等

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三）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的技术服务内容

在联合实验室内，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如下服务：

1、在民生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城市治理、健康)、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通

信产业、能源产业)研发以数据资源、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为基础的、具有前瞻

性的人工智能技术。

2、根据甲方提议、三方商议，乙方完成具有市场价值和意义的人工智能研

发项目，具体项目内容由三方另行协商并签署相关具体项目《技术服务协议》。

（四）服务期限： 连续 5年,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五）实验室资金来源

甲方负责筹措资金，总额 1000 万元人民币，首批启动经费 2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联合实验室具体项目进展情况，按三方签署的具体项目《技术服务协议》约

定执行。

（六）知识产权

1、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联合课题的技术服务经费专款专用，仅用于联合

课题的研发及开发事项使用，联合开发的工作成果及技术成果，以三方签署的具

体项目《技术服务协议》约定为准。

（2）非为履行本合同而完成的且未使用联合实验室技术服务经费的、各方

独立完成的知识产权归各自所有。

2、三方合作的项目涉及的方案、研究方法及所获得的所有数据和结果，平

等交流、共同使用，但仅限于合作项目的用途。因合作项目需要各方相互开放的

知识产权，也仅限于项目合作的用途，不代表所指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

(七)经三方协商一致，合作项目提前完成的，可提前终止本合同。本合同自

三方签署书面终止协议之日起终止履行。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建实验室将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推动公司在民生领域、产业领域研发

以数据资源、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为基础的前瞻性人工智能技术。这一合作助力

公司加快技术升级，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方向，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借助

吉林大学研发实力和平台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本次交易

事项约定公司按具体项目投入经费对公司当期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吉林大学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366.46 万元。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 10月 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吉林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李正乐、丁志国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

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3 日


